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沈聖哲 R125353169

下營國中 汽車科

錄取
110409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3 汽車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魏榮樺 R125353383

下營國中 電機科

錄取
110406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8 電機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洪均楷 R125353543

下營國中 電機科

錄取
110404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08 電機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洪銘賢 R125354077

下營國中 電機科

錄取
110406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8 電機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曾子謙 R125353936

下營國中 汽車科

錄取
110410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03 汽車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姜昭卉 R225085051

下營國中 餐飲管理科

錄取
110407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408 餐飲管理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王咨翔 R125353472

下營國中 電機科

錄取
110409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8 電機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段威仲 R125305341

下營國中 土木科

錄取
110403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365 土木科



111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結果通知書 

姓名 身份證號 

就讀國中 報名科別 

錄取結果 

注意事項：  

一、報名學生之積分，經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依簡章規定認定。  

二、報到入學：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依各錄取學校所訂時間。 

凡錄取者應備齊本通知書、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前往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未辦 

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複查時間：111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甄審入學結果通知單」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請複查應繳交：本通知書、「甄審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複查手續費50元及貼足限 

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放棄錄取資格：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之學生應填具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 

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 

資格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五、申訴受理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簡章所附之「111學年度臺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學學生申訴書」（附表四），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學校辦理。 

六、國民中學學生只能就經由一個錄取管道選擇一所學校報到。 

顏士程 R125352948

下營國中 電機科

錄取
110404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08 電機科




